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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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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代號: 8015） 

 

 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更新（十七） 

就匿名電郵刑事恐嚇報警求助 

 

兹题述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

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二零二零年六

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月

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

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本公司聯合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

新」）、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局主席向心先生（「向先生」）和替任董事龔

青女士（「龔女士」，與本公司、中國創新、向先生合稱「報案人」）委託香

港律師向香港警務處舉報下列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向先生的常用電郵帳戶，收到一封題為「向總解

脫困境 66」的匿名恐嚇電郵（「電郵」），要求向先生「取消起訴」，否則

「死路一條」。報案人認為，電郵中所指困境，應該是指向先生及龔女士被限

境台灣；電郵中所指訴訟，是指報案人在香港高等法院對與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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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名被告展開的誹謗訴訟 （即 HCA2424/2019），因為現階段向先生只有这

一個訴訟正在進行中。由於在該電郵中，發件人恐嚇向先生要求他取消起诉，

否則死路一條，發件人涉嫌干預司法公正及刑事恐哧，但由於寄件人使用匿

名，故此原先向先生未予理會。 

但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向先生及龔女士在被限境台灣 450 多天配合調查

涉犯所謂台灣「國家安全法」的同時，再被新增調查涉犯「洗錢防制法」。向

先生及龔女士強烈否認該等不實指稱。 

再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報案人發現，壹周刋在 YouTube 發佈全新編輯

的視頻（「視頻」），標題為：“「孤寒特務」向心   揭「二炮」總指揮曾坐陣

上市公司   靠炒港股獲利    投資戰略工程”，繼續公然且對報案人進行大肆誹謗

及污蔑。 

視頻內容直指向先生及龔女士是中國情報人員或中國特務，受命於中國共產黨

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意願和指示行事，而報案人中的兩家公司則是情報機構，

根據中國共產黨及/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意願和指示成立並按照其指示行事。這

些說法是荒謬、毫無根據及完全錯誤的，是對報案人以及相關機構的惡意中傷

及公然誹謗。 

報案人認為，以上事件十分不恥，然而並非孤立發生，有其深厚政治背景，亦

有可能為同一組織或相關組織所為，不僅妨礙司法公正及對報案人構成人身安

全威脅，而且涉嫌惡意誹謗及違反港區國安法。 

本公司將就本事項任何實質進展或遵照 GEM 上市規則之其它規定另行刊發公

告。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和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及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滿足復牌指引之要求。 

 

承董事局命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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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非執行董事為陳昌義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松堅先生、覃涵女士及陳義成先生；龔青女士為向心
先生之替任董事。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 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
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
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 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當中所載任何聲明有
所誤導; 及(iii) 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方始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 GEM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 www.8171.com.hk 內刊登。 


